
附件1：

武汉市创新基金十周年表彰活动方案

一、工作目标

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同时研究探索进一步推动创新基金发展，在促进我市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工作内容

于12月召开武汉市创新基金实施10周年总结表彰大会，邀请国家、省创新基金管理部门领导、市领导出席，对创新基金项目实施和管理工作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设“创新基金项目管理先进单位”、“创新基金项目实施先进单位”、“创新基金管理先进个人”三个荣誉称号，表彰名额如下：

（一）“创新基金项目管理先进单位”10名；

（二）“创新基金管理先进个人”30名；

（三）“创新基金项目实施先进单位”20名。

颁发奖励单位为市科技局、市财政局。

三、表彰对象

“创新基金项目管理先进单位”为市级及各区创新基金主管部门、财政主管部门。
“创新基金项目实施先进单位”表彰对象为历年获得国家创新基金或省级基金支持并且已经验收合格、发展迅速的企业。

“创新基金管理先进个人”表彰对象为促进当地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以及在创新基金组织管理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财政主管部门以及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

四、表彰方式

请各有关单位按“创新基金项目管理先进单位”1家、“创新基金管理先进个人”2名和“创新基金项目实施先进单位”3家的名额组织推荐并填写申请表和报送工作总结，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将联合审定表彰名单，发文给予表彰并颁发荣誉证书。
附件2：

创新基金项目管理先进单位申报表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  编
	

	联 系 人
	
	电  话
	

	主

要

事

迹
	

	推

荐

意

见
	                                    地方科技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审

核

意

见
	                  领导小组办公室

                                 年   月  日


注：申报先进集体须撰写当地创新基金总结报告。
附表二：
创新基金管理先进个人申报表

	姓  名
	
	性 别
	
	职 务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组织申报创新基金项目数
	
	立项
	
	从事创新基金工作年限
	

	主

要

事

迹
	

	推

荐

意

见
	本人所在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地方科技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审

核

意

见
	领导小组办公室

年   月  日


附表三：
创新基金项目优秀实施单位申报表

	企业名称
	

	通讯地址
	
	邮  编
	

	联 系 人
	
	电  话
	

	获得国家或市级创新基金支持的项目名称
	

	创新基金对企业发展的成效（可另附页）
	

	推

荐

意

见
	          地方科技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审

核

意

见
	                  领导小组办公室

                                年   月  日



